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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武汉精测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度证券与衍生品投资情况的核查意见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发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武汉精测

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精测电子”或“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

换公司债券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以下简称

“《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以

下简称“《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

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等有关规定，对公司 2025 年度证券与衍生品投

资的情况进行了核查，核查情况如下：

一、证券与衍生品投资审议批准情况

（一）证券投资

根据公司《证券投资与衍生品交易管理制度》《对外投资管理制度》规定，

证券投资金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净资产10%以上且绝对金额超过1,000万

元的，应在投资之前经董事会审议批准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证券投资金额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50%以上且绝对金额超过5,000万元的，在投资之前

除按照前述规定及时披露外，还应当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报告期内，公司存续的

证券投资已按照相关制度规定履行了审批程序。

（二）衍生品投资

2025年4月23日，公司分别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及第五届监事会第

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同意公司及子

公司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任一时点的交易金额（含前述交易的收益进行再交

易的相关金额）将不超过5亿元人民币或其他等值货币金额。使用期限为自获公

司董事会审议通过2025年度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事项的决议之日起至公司董

事会审议通过2026年度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事项的决议之日止，该额度可以在

有效期内循环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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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度，公司及子公司未实际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

二、2025年度公司证券交易情况

2025年度，公司证券投资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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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2022 年 9 月 26 日，公司购买建信海外掘金 101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资产，10 月 6

日该资管计划认购中创新航股票 570.27 万股，认购金额港币 216,702,600.00 元，公司将该

资管计划纳入合并范围并将通过其持有的中创新航股票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

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

三、内控制度执行情况

公司已制定《证券投资与衍生品交易管理制度》《对外投资管理制度》《外

汇套期保值业务管理制度》等，规范公司证券投资、外汇套期保值行为，明确相

关内部决策程序、业务操作流程、风险控制措施等，能有效防范风险。2025年度，

公司严格按照上述制度相关规定进行证券投资业务，未有违反相关法律法规及规

范性文件规定之情形。

四、履行的审批程序及保荐机构意见

（一）董事会、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情况

公司分别于2026年4月23日、2026年4月26日召开董事审计委员会2026年第二

次会议、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度证券与衍生品

交易情况专项说明>的议案》。经审核，审计委员会认为：2025年度，公司的证

券投资业务严格遵循《证券投资与衍生品交易管理制度》《对外投资管理制度》

及相关内控制度的规定，不存在违反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规定的情形。

（二）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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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证券与衍生品投资情况不存在违反《深圳证券

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

—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

1号——业务办理》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规定之情形，符合公司章程规

定，决策程序合法、合规。保荐机构对精测电子2025年度证券与衍生品投资情况

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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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武汉精测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2025 年度证券与衍生品投资情况的核查意见》之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

金坤明 田民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6 年 4 月 27 日


